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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單 位：謝樹林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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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大興段都更案
擬訂桃園市桃園區大興段201地號等5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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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辦理之依據與目的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

➢ 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
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

二、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同意。

三、符合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

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 不服依前項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 行政程序法第54、55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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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案之聽證會議議程

➢ 程序一：於聽證程序開始前欲於會議進行發言者應先至簽到處登記發言次序

➢ 程序二：出席者簽到及登記發言

➢ 程序三：主席致詞
1.會議開始時，主持人說明案由、介紹出席人員。
2.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 程序四：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 程序五：出席者陳述意見

➢ 程序六：詢問及答復

•案件更新單元內之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更新單元外周邊相關權利人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並經
交互答詢，市府將彙整會議紀錄後提送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參酌審議，並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
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1.陳情人陳述意見、提出證據（依序為所有權人、相關權利人、其他）。
2.實施者就各意見答覆。

➢ 程序七：主持人宣布程序終結、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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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

自辦公聽會
111.06.0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

公辦公聽會
111.09.01

實施更新事業
(建照申請、發包施工、使用執照、產權登記)

完成更新成果報核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草案

權利變換計畫審議及公告
公開展覽

111.08.15~09.14

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府內審查會
111.09.22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111.06.16

作業單位審查

委員會

聽證會

後續執行

註：本案實施方式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辦理。

目前辦理程序



5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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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 促進土地利用

•現況建物年久失修，屋況老舊且機能缺乏，現況建物停車空間不足，更新後使用安全性

更高的鋼骨鋼筋混凝土建材，開挖地下室解決住戶停車空間的不足。

➢ 改善居住環境

•本更新單元內多為屋齡接近35年的老舊建物，管線老舊、無車位及電梯，以及公共安全

相關疑慮(府都建使字第1100306407號)，更新後，重建一棟具有綠建築、耐震之住宅大

樓，可以改善住戶的居住環境。

➢ 增進公共利益

•基地位於春日路上，緊鄰南崁溪，為人潮聚集地，更新後沿街面留設上人行步道綠化空

間改善環境，並設計照明設備，提供行人舒適的通行空間，改善都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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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都建使字第1100306407號(110年11月23日)

•門牌1099號、1101、1103、1105、1113號建物損壞，違反建築法相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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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建築法相關之規範建物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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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環境現況

本案
本案

印象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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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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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 非屬都市更新地區

➢ 周邊公共設施

•距離兒十一公園約68m；距離同新公園約290m

•距離寶興市民活動中心約428m；距文昌國中約236m

500m

更新單元

寶興市民活動中心

文昌國中

同新公園
惠文
國小

會稽
國中

兒十一公園

註：距離僅為初步測量，存有誤差之可能性。

➢ 位於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桃園市地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

•住宅區

•容積率 200%、建蔽率 60%

更新單元

201

202

207
206

206

205

202

203

24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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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現況

2 3

更新單元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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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
➢ 更新單元範圍:

•桃園區大興段201、202、205、206、207地

號共五筆土地

➢ 總面積：1,543.15㎡

➢ 臨路情況

•東側：春日路(20 M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

•西側：面南崁溪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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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 比例(%)

國有土地 0.00 0.00%

私有土地 1,543.15 100.00%

合計 1,543.15 100%

➢ 更新單元內皆為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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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權屬

➢ 產權:皆屬私有

➢ 所有權人數:8人

➢ 建物構造:RC

➢ 建物樓層:五層建物

➢ 共59筆建號，合法建物面積共

計5,151.67㎡

➢ 地上物現況違反建築法相關之

規範，且老舊破損鋼筋外露。

更新單元

73使1433

73使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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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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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劃定檢討

➢ 符合「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

•第二點：街廓內臨接一條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以

上者。

本案鄰接春日路，面積1,543.15㎡，符合規定。

•第四點：毗鄰土地之建築物已建築完成，且達30年以上者，應依

規定程序徵詢意願並辦理協調會，本案南側208、211地號無使用

執照且屋齡達30年。

•第八點：合法建築物符合危老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定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並經本府認定者，得不受第五點第一款

規定之限制。

本案符合危老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經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未達最低等級，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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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之意義與相關權益事項
➢ 依據條例第37條：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同意數均超過4/5同意

•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同意

•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90%)，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 說明：

本案屬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方式為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因私有土地面積及合法

建物面積同意之比例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符合同意門檻。

項目
土地(報核當下) 建物(報核當下)

面積(㎡) 所有權人(人) 面積(㎡) 所有權人(人)

全區總和 1,543.15 14 5,151.67 8

公有 0 0 0 0

私有 1,543.15 14 5,151.67 8

排除總和 - - - -

計算總和 1,543.15 14 5,151.67 8

同意比例門檻(%) 80% 80% 80% 80%

本案同意比例(%) 90.07% 21.43% 91.19% 50.00%

本案門牌1099號1樓，現已登記完成產權，故建物
面積、同意比例並同修正。實施者持續整合中

建物(現今整合)

面積(㎡) 所有權人(人)

5,253.91 8

0 0

5,253.91 8

- -

5,253.91 8

80% 80%

92.76% 50.00%

土地(現今整合)

面積(㎡) 所有權人(人)

1,543.15 10

0 0

1,543.15 10

- -

1,543.15 10

80% 80%

92.3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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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比例及面積 (1/2)
➢ 202、205地號容積獎勵面積及基準容積共為87.217㎡

獎勵項目
獎勵額度

比例(%) 面積(㎡)

內政部

§6 危險建物(建物結構安全未達最低等級) - -

§10 綠建築設計(黃金級) 8.00% 5.60㎡

§11 智慧建築設計 - -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 -

§13 耐震設計 (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 2.00% 1.442㎡

§14 時程獎勵 7.00% 5.046㎡

§16 規模獎勵 - -

桃園市

§3
擬訂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與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均超過9/10者

- -

§7
都市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人數依規定
計算後，符合獎勵條件者

4.00% 2.883㎡

(B)容積獎勵(小計) (上限50%) 21.00% 15.137㎡

202+205地號基準容積+獎勵項目總計(A+B) - 87.217㎡

註：上述係為估計值，正確允建容積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202、205地號(A、B)

➢ 基地面積(更新前空地)：36.04㎡(202地號、205地號)
➢ 基準容積：(A)202+205地號:36.04㎡×20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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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比例及面積 (2/2)

項目 獎勵額度

201、206、207地號適用原容1.3倍
(依原核准圖說繪製並重新計算之樓地板面積計算)

原容積面積 原容1.3倍

201地號 4,132.659㎡ 5,372.456 

206、207地號 533.416㎡ 693.440 

(C)允建容積面積總計 - 6,065.896㎡

(A+B+C)獎勵後總允建總容積 - 6,153.113㎡

註：上述係為估計值，正確允建容積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 本案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等級

➢ 本案201、206、207地號依照條例65條原容1.3倍之都市更

新容積獎勵，允建容積面積為:6,065.896㎡

➢ 本案獎勵後總允建容積為6,065.904+87.217=6,153.121㎡

202、205
地號允建容積

201、206、207
地號原容1.3倍

201、206、
207地號(C)

202、205地
號(A、B)

➢ 基地面積：1,507.11㎡(201、206、207地號)
➢ 基準容積：1,507.11㎡×200%=3,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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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實施方式

➢ 處理方式：全區「重建」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供資金方式參與更新事業之實施，並由更新單元內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共同負擔，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 實施方式：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

•條例43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

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條例44條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

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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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拆遷補償與安置
➢ 拆遷補償計畫: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辦理。因權利變換而拆

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十日內通知領取及提存。

•總補償面積為1,509.82坪，補償單價為77,850元/坪，累積折舊率為72.20%，本案補償費用為

27,987,015元。(已扣除拆除費用3,863,147元)

➢ 拆遷安置計畫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預計拆遷時程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辦理。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扣

押、法院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機關、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權利變換

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本案安置面積為1,509.82坪，安置單價為一樓店鋪400元/坪/月，二樓以上270元/坪/月，共補貼42個月

，共計18,270,933元。

➢ 非合法建物拆遷補償

•本案非合法建物為；春日路1099號一樓鐵皮房屋(28.43㎡)及春日路1113號一樓鐵皮雨遮(26.9㎡)，補

償單價分別為7500元/坪、3500元/坪，累積折舊率為60.00%，本案非合法建物拆遷補償費用為32,219

元。(已扣除拆除費用5,533元) (實際金額以審查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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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則
➢ 採協議合建方式辦理者，房地分配依協議內容辦理

➢ 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者，房地分配如下:

➢ 達最小分配單元者之選配原則

•更新前持有建築物位於一樓者，優先選配更新後相對位置之一樓分配單元，並以選配整戶為原則。

•實際選配之價值以不超過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之百分之十為原則，如有超過應取得實施者同意後為之

➢ 地主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之分配原則

•得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合併分配。

•與實施者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方式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者，得選配一戶。

•前款合併後，應繳納之差額價金不得超過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之10%為原則。

•若未於申請分配期限內提出合併分配，視為不能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應以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之現金

補償方式辦理。

➢ 公開抽籤

•有兩位以上同時申請同一分配單元(車位亦同)者。

•更新後應分配價值達最小分配單元，但屆時未表達意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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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

目及金額基準」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工程
費用
(A)

重建費用 650,378,440 
拆除工程、建築設計費、營建費用(RC造)、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外接水電管線
費、建築相關規費等。

申請相關容獎所支付之費用 1,656,107 綠建築相關委辦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B) 57,629,357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含不動產估價費用)、土地鑑界費、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
用、地籍整理費用等。

貸款利息(C) 26,644,550 
【(工程費用－公寓大廈管理基金)＋(權利變換費用－拆遷補償費)】×貸款年利率
(2.07％)×貸款期間(3.5)×0.5

稅捐(D) 12,578,803 印花稅、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之營業稅…等

管理
費用
(E)

信託費用 1,157,348 (營建費用+總土地公告現值)×0.3%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37,444,363 (工程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B＋貸款利息C＋稅捐D)×5％

銷售管理費用 44,933,235 (工程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B＋貸款利息C＋稅捐D)×6％

利潤及風險管理費 94,498,676 (工程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B＋貸款利息C＋稅捐D)×12％

總計 926,920,879 

(實際金額以審查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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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價值預估
➢ 採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分送，更新後估價數據未來需以權變計畫送件前六個月內查估數據為準，以下

數據僅為預估。

項目 面積 單位 平均單價 單位 合計 單位

1 一樓銷坪面積 236.55 坪 525,000 元/坪 124,188,251 元

2 二樓以上銷坪面積 2,790.72 坪 350,000 元/坪 976,752,954  元

3 停車位 85 部 1,800,000 元/部 153,000,000 元

更新後總價值計算 1,253,941,205  元

➢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擔之共同負擔費用

•本案共同負擔費用：926,920,879元

•(共同負擔金額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權利變換關係人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負擔之。)

➢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共同負擔比例及額度

•更新後總價值：1,253,941,205元

➢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共同負擔比例：

• 926,920,879 ÷1,253,941,205=73.92% (實際金額以審查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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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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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
➢ 樓 層：地上17層、地下3層

➢ 構 造：RC

➢ 戶 數：店鋪5戶(1F)住宅64戶( 2F- 17F)，
合計69戶

➢ 汽車位：法定49部，實設 85部

➢ 機車位：法定49部，實設69部

➢ 建蔽率：法定60%，設計 51.16%

➢ 開挖率：法定80 %，設計79.99 %

➢ 容積率：允建398.74%，設計398.73%
基地面積： 1543.15㎡

基準容積： 3086.3㎡

容積獎勵： 3066.813 ㎡

允建容積： 6153.113㎡

總樓地板面積： 11735.95㎡

產權面積： 3027.27坪

戶 數： 合計69戶

停車位： 汽車位：實設 85部
機車位：實設 69部

建物規劃： 店舖、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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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動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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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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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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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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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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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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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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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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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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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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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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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左向立面圖 正向立面圖



40

各向立面圖

背向立面圖 右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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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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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圖

南崁溪側 春日路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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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計畫

正向立面圖 右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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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計畫

背向立面圖 左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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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動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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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動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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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整體配置

➢ 本案於建築各樓層選擇台灣原生
樹種，並以複層方式栽植，提供
豐富的垂直綠化空間，並且秉持
以人為本，提供社區居民友善的
空間環境，打造一座南崁溪河岸
上的指標性永續綠建築。

南崁溪

春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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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景觀配置

車道參考示意圖 迎賓綠帶參考示意圖 迎賓綠牆參考示意圖

迎賓綠帶

迎賓車道

迎賓綠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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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景觀配置

車道主景參考示意圖 綠藝庭園參考示意圖 多空能草坪參考示意圖

綠藝庭園

多功能草坪

車道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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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景觀照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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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水池

二樓景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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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景觀配置

景觀水池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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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景觀配置

A剖面說明圖

A剖面

B剖面

B剖面說明圖
盤地支架

原生植物
複層栽植

9
0

cm

景觀水池
親水植物

4
0

cm3
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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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景觀照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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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廣場

烤肉區

多功能廣場

屋凸層景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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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凸層景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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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喬木選擇

楊梅
台灣原生種
春季結果

青楓
台灣原生種
秋季楓紅

山櫻花
台灣原生種
春季開花

流蘇
台灣原生種
春季開花

桂花
台灣原生種
夏季開花

光蠟樹
台灣原生種
夏/冬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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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喬木選擇

楊梅
台灣原生種
春季結果

青楓
台灣原生種
秋季楓紅

山櫻花
台灣原生種
春季開花

流蘇
台灣原生種
春季開花

桂花
台灣原生種
夏季開花

光蠟樹
台灣原生種
夏/冬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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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信託及續建機制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以重建方式處理者，第一項第二十款實施風險控

管方案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一、不動產開發信託。二、資金信託。三、續建機制。四、同業

連帶擔保。五、商業團體辦理連帶保證協定。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或審議通過之方式。

➢ 實施者資金
→設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於本更新單元重建案

1.自備款

2.建築融資貸款

3.信託專戶存款利息

→信託銀行

依信託合約及工程進度撥款

→土地所有權人

更新前之房地信託予信託銀行

不動產開發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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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傑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聯絡人 ：徐志成

• 聯絡電話：（03） 316-7799

• 聯絡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268號19樓

➢ 設計團隊：謝樹林建築事務所

• 聯絡人 ：賴錦庭

• 聯絡電話：（02）2758-1998

• 聯絡地址：（11074）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29號7樓

➢ 規劃團隊：丹棠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 聯絡人 ：楊博丞

• 聯絡電話：（02）2966-0561 #5322

• 聯絡地址：（22055）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25號9樓

➢ 政府相關部門諮詢方式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都更法令
https://ohd.tycg.gov.tw/home.jsp?id=156&parentpath=0,96,154

•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都市更新科
03-3324700分機 3100~3113

相關資訊聯絡窗口

https://ohd.tycg.gov.tw/home.jsp?id=156&parentpath=0,96,154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